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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诉讼中，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除“行政相对人”外的法定要件。我国《行

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便指明了这一点。但判断何为行政相对人并不困难，其难点在于如何判断行政

相对人之外的“具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主体，以及这种利害关系的程度如何，该怎样证明。本文通过对

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学术观点的梳理分析，从制度设计和司法权保障两方面进行探讨。首先，对

原告资格的内涵、构成要件以及判定标准进行界定和解读，充分考虑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和法律实效性。

接着，结合实际案例，总结了在原告主体资格认定中出现的一些争议和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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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legal interest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accused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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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is a legal requirement except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This is pointed out in Article 25, 
paragraph 1,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China. However, it is not difficult to judge 
what is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The difficulty lies in how to judge the other subjects who 
“have interest” besides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and how to prove the degree of such in-
teres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judici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view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stem design and judicial power protection from two aspect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defines and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judgment criteria of the 
plaintiff’s qualification, and fully considers the particularity and legal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
tive litigation. Then, combined with actual c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disputes and diffi-
culties in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plaintiff,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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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这表明在行政诉讼中，起

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除“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外的法定要件。判断何为行政相

对人并不困难，其难点在于如何判断行政相对人之外的“具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主体，以及这种利害关

系的程度如何，该怎样证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利害关系”进行认定方

法的研究，从而能够进一步探索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在行政诉讼领域，原告主体资格认定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争议和难点。以下内容主要围绕法律规定、

司法实践和学术观点三个方面展开进行综合分析和评述。首先，对原告主体资格的内涵、构成要件以及

认定标准进行界定和解读，充分考虑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和法律实效性。其次，结合实际案例，总结在行

政诉讼案件中原告主体资格认定中出现的一些争议和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和建议。 
具体而言，首先全面梳理整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其次，通过分析相关的法律规

定和司法实践，对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定义与认定进行探讨。最后，从改进“利害关系”认定方

法的角度出发，思考现行认定标准存在问题与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和建议。 

2. 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1. 历史发展沿革 

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程序性权利，它关系着行政诉权的行使以及行政诉讼功

能的实现。在多次的修改完善后，现今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有了重大发展，但仍存在缺乏可行性与

明确性等问题，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议。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构建更加合理

有效的行政诉讼原告制度，更好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

原告主体资格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本节将对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研究的历史发展沿革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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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探讨行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我们需要回溯到行政诉讼这一制度的产生和演变

过程。行政诉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行政容许审判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诉讼制度逐渐与司

法独立的原则相结合，为行政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合理的方式。我国的行政诉讼的法律框架最早可追

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此后，行政诉讼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

在 1989 年自《行政诉讼法》到 2014 年的最新一次修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这些改革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和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国于 1989 年施行《行政诉讼法》

以来，前述问题便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学理研究和实务探讨过程中难以把握、备受争议的重要议题 [1]。 
同时，国内外学者对原告主体资格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告主体资格具体

的构成要件和判定标准的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理论

层面对原告主体资格的内涵和意义进行研究，并探讨了原告主体资格的法治保障问题。 
在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国际接轨。他们积极借鉴

国际行政诉讼制度的经验，并在理论上为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与此同时，一些

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对原告主体资格的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参考

和借鉴的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告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和难点。例如，如何界定原告主

体资格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判定原告与行政争议之间的“利害关系”等问题。这些争议和难点引发了学

界的广泛关注，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提供了契机。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历史的发

展沿革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思考的基础，同时也为行政诉讼制度未来的优化和完善提供了借鉴。在下一

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当前原告主体资格研究的热点和争议，以期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提供新的思

路和方法。 

2.2. 当前研究热点与争议 

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认定问题目前存在着一些研究热点与争议。 
首先，关于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构成要件的争议是当前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一些研究学者认为原告

主体资格的构成要件包括“直接而当事的利益”和“直接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条件，而另一些学者则

认为只需满足“直接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条件即可 [2]。其次，关于原告主体资格中“利害关系”的界

定与认定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焦点。一些学者认为利害关系应当是具体而直接的，即原告必须是与行政

行为直接相关的当事人，否则视为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有更加宽泛的观点，认为只要

原告与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即可认为存在利害关系 [3]。针对这一争议，通过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和司法实践，对“利害关系”的界定和认定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最后，关于原告主

体资格认定的标准是否应该由法官单独判断的问题也是当前研究中的争议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由法

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断原告是否符合“有利害关系”认定标准，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由法律明文

规定相关的认定标准。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争议主要包括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构成要件、利害关系的界定

与认定、认定标准等方面。 

3. 原告主体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定义与认定 

3.1. “利害关系”的法律定义 

原告主体资格中的“利害关系”是指原告与行政争议的直接利害关系。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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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否具备“利害关系”，是行政诉讼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对“利害关系”的

概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因此，需要通过解释解析和司法实践来界定。 
对于原告主体资格而言，其认定的核心是确定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中“利害关系”

是判断原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重要因素 [4]。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利害关系”的认定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原告必须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并遭受损失或者有可能遭受损失。这意味着原告必须是直

接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当事人，其利益必须与行政争议直接相关。例如，对于一项政府部门的决定，只

有直接受到该决定影响的个人或组织才具备“利害关系”，而非其他与此决定可能相关但并未直接受到

影响的人。 
其次，原告必须能够通过诉讼满足其合法权益的要求。这意味着原告在行政争议中必须有独立行使

诉讼权利的能力，以及通过诉讼获得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例如，对于一项政府部门的违法行为，只有受

到该行为直接侵害的个人或组织才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外，还需要考虑原告的行文诉讼诉求与行政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与行政行

为存在直接关系，即原告的诉讼请求必须与行政行为的有效性或合法性直接相关 [5]。例如，原告主张行

政行为无效或违法，其诉讼请求应当与行政行为的效力或合法性问题直接相关，而非其他与行政行为无

关的事项。 
最后，要综合考虑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和法律实效性。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力制约和司法保护的重要

手段，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强法治保障。因此，在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中，需要

充分考虑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和价值，以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从而对“利害关系”的界定进

行合理的解释和判断。 
综上所述，“利害关系”的法律定义是指原告与行政争议的直接利害关系。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时，

需要考虑原告是否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并遭受损失或有可能遭受损失，原告是否能够通过诉讼满足其

合法权益的要求，原告的行文诉讼诉求与行政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和法律实效性

等因素。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法律定义的明确界定和认证，有助于确保行政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3.2. 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的确认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利害关系”

的确认。本节将讨论行政诉讼中如何确认当事人是否具有与行政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首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必须具备与行政行为直接相关的利害关系。

但是，“利害关系”的具体定义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界定，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进

行认定。 
在确定“利害关系”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可以考虑当事人在行政行为中所受到的

直接影响。例如，如果某个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所享有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被限制，那么可以认定原告具有

利害关系 [6]。同时，如果原告是行政行为的直接受益人，他们也可以被认定具有利害关系。其次，还可

以考虑“利害关系”的间接影响。即使原告没有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如果他们作为社会公共利

益的代表或相关利益的代理人，能够合法地代表受影响的群体或利益的维护，也可以被认定具有利害关

系。此外，民众在行政行为、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所享有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也是识别原告利害关系

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自己作为行政行为的对象或者与之直接相关的利益受到损害，

那么也可以被认定具有利害关系 [7]。 
然而，在实践中，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的确认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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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实情况紧密相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行政行为和具体案件的特点，进行综合判断

和评估。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常常借助相关的证据材料、合理推理以及专家意见等方式来确认当事人是

否具有与行政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为了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的确认方式和标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可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利害关系”的具体定义和判定标准，以降低司法裁判的主观性和

不确定性。其次，可以加强对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认定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为法院提

供明确的判决依据 [8]。此外，还可以增加对行政行为影响范围和程度的具体要求，以确保当事人的利益

能够得到恰当的保护。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的确认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问题，需要综合法律规定、司法实

践和学术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明确“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提高行政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4. 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利害关系”认定标准的完善设想 

4.1. 现行认定标准的问题及限制 

在现行的认定标准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限制，亟待解决和改进。 
首先，现行认定标准过于严格，对原告主体资格的要求较高，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广泛适用性。根据

现行法律规定，原告必须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即只有当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权益受到侵害

或受制裁时，原告才被认定具有利害关系。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存在许多行政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广泛

性影响，却难以确定具体的受害主体。此外，行政行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大众的利益或社会公共

利益，但现行标准却难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其次，现行认定标准存在判定难度较大的问题。由于“利害关系”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认定

常常需要考虑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权益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程度。然而，在判定过程中，通常只能依赖原

告提供的证据来评估利害关系的存在与程度，同时要求原告具备充分的证明能力。这就给原告主体资格

的认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或无法提供充分证据的个人来说，他们更容易被判定为

无利害关系而无法主张权益 [9]。 
此外，在现行认定标准中，对于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也存在问题。根据现行规定，只有当行政行为

对原告权益产生直接侵害时，才能认定存在利害关系。然而，在实际情况中，行政行为可能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到原告权益的实现或行使，即使没有直接侵害，也可能对原告权益的行使产生困扰或影响。因此，

现行认定标准对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的认定过于狭窄，难以充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10]。 
针对上述问题和限制，需要对现行认定标准进行改进。首先，应当放宽对原告主体资格的要求，降

低对利害关系的限制。在认定标准中应更加注重行政行为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影响，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

及大众利益，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代表其他权益主体提起行政诉讼。其次，应提高证明要求的合理性，

尤其对于弱势群体和无法提供充分证据的个人，应当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优惠和补偿机制，确保其合法权

益能够得到保障。此外，还需考虑对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充分认定，不仅局限于直接侵害，还应考虑到

行政行为对原告权益的实现或行使所产生的影响。 

4.2. 改进“利害关系”认定方法的设想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离不开对“利害关系”的认定。然而，目前已有的“利害关系”

认定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因此，拟对现行的“利害关系”认定方

法进行改进，以期提出一种更为合理和科学的认定方法，进一步明确原告主体资格。首先，在“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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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认定中，应充分考虑行政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

的利害标准一直处于探索阶段。现有的利害关系标准主要分为实际影响说与保护规范说。在指导性案例

“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1中，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关于规范保护说的适用对诉讼实践中

原告资格的判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引。其次，在“利害关系”的认定中，需要引入公益诉讼的概念。公益

诉讼是指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行政争议，处理这类纠纷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因

此，在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主体的“利害关系”应当被放宽，主要考虑到其行政诉讼行为对公众利益

的保护和维护，而非个人利益的直接受损 [11]。最后，在“利害关系”的认定中，应加强行政机关的责任

和义务监督。行政机关是行政诉讼的被告方，其应当承担起保护原告利益和维护法律权益的责任和义务。

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时，需要更加注重对原告利益的保护和权益的维护，以

确保行政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性 [12]。 
综上所述，在改进“利害关系”认定方法的设想中，本文就行政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之“利害关系”

的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充分考虑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和法律实效性，从实际案例出发，提出了一些

改进方法和设想。这些设想的目的旨在加强对原告利益的保护和行政诉讼的公正性，为优化行政诉讼制

度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5. 结语 

行政诉权作为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行政诉讼的制度根基，原告资格问题的确定显

然属于最为核心的研究议题。其中“利害关系”是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所普遍接受的一个证明标准，这

体现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不断借鉴国外的观点与技术。在文章引言中，提出了行政诉讼中原

告主体资格认定的重要性，并简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原告主体资格认定中

存在的一些争议和难点。希望通过分析现行原告主体资格中“利害关系”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和限制。

能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改进的设想与建议，寻找相应的解决途径，进一步优化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保障公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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